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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

（1992 年 10 月 7 日卫生部令第 24 号发布 自 1993 年 1 月 1

日起施行 根据 2003 年 11 月 28 日《卫生部关于修改〈外国

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〉第十八条的通知》（卫医发

〔2003〕331 号）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6 年 1 月 19 日《国家

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〈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〉

等 8 件部门规章的决定》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8

号）第二次修订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的管

理，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中外医学技术的

交流和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”，

是指在外国取得合法行医权的外籍医师，应邀、应聘

或申请来华从事不超过一年期限的临床诊断、治疗业

务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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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必须经过注册，

取得《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》。

《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》由国家卫生计生委

统一印制。

第四条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，必须有在华医

疗机构作为邀请或聘用单位。邀请或聘用单位可以是

一个或多个。

第五条 外国医师申请来华短期行医，必须依本

办法的规定与聘用单位签订协议。有多个聘用单位

的，要分别签订协议。

外国医师应邀、应聘来华短期行医，可以根据情

况由双方决定是否签订协议。未签订协议的，所涉及

的有关民事责任由邀请或聘用单位承担。

第六条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的协议书必须

包含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目的；

（二）具体项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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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地点；

（四）时间；

（五）责任的承担。

第七条 外国医师可以委托在华的邀请或聘用

单位代其办理注册手续。

第八条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的注册机关为

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。

第九条 邀请或聘用单位分别在不同地区的，应

当分别向当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

请注册。

第十条 申请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册，必须

提交下列文件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外国医师的学位证书；

（三）外国行医执照或行医权证明；

（四）外国医师的健康证明；

（五）邀请或聘用单位证明以及协议书或承担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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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民事责任的声明书。

前款（二）、（三）项的内容必须经过公证。

第十一条 注册机关应当在受理申请后 30 日内

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书面通知申请人或代理申请

的单位。对审核合格的予以注册，并发给《外国医师

短期行医许可证》。

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有关文字材料的真实性；

（二）申请项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；

（三）申请项目的先进性和必要性。

第十二条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注册的有效

期不超过一年。

注册期满需要延期的，可以按本办法的规定重新

办理注册。

第十三条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，应当事先依

法获得入境签证，入境后按有关规定办理居留或停留

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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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，必须遵守中

国的法律法规，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。

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，由所在地

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，没收非

法所得，并处以 10000 元以下罚款；对邀请、聘用或

提供场所的单位，处以警告，没收非法所得，并处以

5000 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，由有关

主管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七条 外国医疗团体来华短期行医的，由邀

请或合作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卫生计生行政部

门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批。

第十八条 香港、澳门、台湾的医师或医疗团体

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具有香港或澳门合法行医权的香港或澳门永久

性居民在内地短期行医注册的有效期不超过 3年。注

册期满需要延期的，可以重新办理短期行医注册手



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章

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

- 6 -

续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国家卫生计生委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1993 年 1 月 1日起施行。


